
法規名稱：臺北市弱勢少年自立生活經濟扶助作業須知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14 年 12 月 29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14年 12月 29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北市社兒少字第 1143208551號令修正

發布第 4點條文；並自 115年 1月 1日生效

一、目的：

    為協助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或於社區中無謀生能力、其家庭功能不彰而

    被迫在外自立生活之少年，提升其生活穩定性及自立生活能力，同時

    輔以個案管理服務工作，建立良好的自我能力及社會關係，特訂定本

    作業須知。

二、本須知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（以下稱本局）。

三、依據

  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、第十三款及

  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行細則第七條。

四、申請資格及補助期間

（一）申請資格：

      設籍本市（如少年為本局監護者不受戶籍限制），年滿十五歲以上

      且經社工員評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：

      1.結束安置無法順利返回家庭之少年。

      2.因家庭功能不彰致無法返家須在外自立生活之少年。

      3.結束安置之日起一年內，有提供自立生活適應協助之需求者。

（二）申請期間及補助期間：

      每年提出申請，核予當年度補助。但補助期間年滿十八歲就讀高級

      中等學校或大專院校者，得補助至大專院校畢業為止。

五、補助項目：

（一）生活費。

（二）房租押金補助。

（三）教育費用。

（四）個人成長與社會參與。

    各項補助辦理細項、補助內容、應備文件、補助標準及核銷注意事項

    ，由本局每年公告之。

六、審查方式、經費請撥及督導考核

（一）審查方式：



      依社工員評估並檢送相關資料，本局進行書面審核。

（二）已接受其他本局同性質相關補助者，不得再申請本補助。

（三）受補助者如有溢領補助費用時，應依本局書面通知期限，一次繳回

      溢領補助費用，本局亦得自受補助者本人領取之相關補助或津貼，

      按月抵扣溢領補助費用至抵扣完為止。

（四）受補助者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責，如有不實，

      應負相關責任。

七、本須知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年度預算支應。

八、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。


